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送审稿）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标准

1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规定，虚
报注册资本、提交虚
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
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
实取得公司登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
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
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
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
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
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
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
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
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
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不满法定最低限额的
20%，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不满法定最低限额
的10%的。

从轻

责令改正，虚报注册资本的，处以虚
报注册资本金额5%-8%罚款；对提交虚
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
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处以5万-
18.5万元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3万-11.1万元罚款。

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法定最低限额的20%以
上不满40%，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法定最低
限额的10%以上不满20%的。

一般

责令改正，虚报注册资本的，处以虚
报注册资本金额8%-12%罚款；对提交
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
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处以18.5
万-36.5万元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11.1万-21.9万元罚款。

罚款：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法定最
低限额的40%以上不满60%，股份有限公
司虚报数额在法定最低限额的20%以上不
满30%的。
吊销营业执照：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
在法定最低限额的60%以上，股份有限公
司虚报数额在法定最低限额的30%以上
的，情节严重的。

从重

责令改正，虚报注册资本的，处以虚
报注册资本金额12%-15%罚款；对提交
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
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处以36.5
万-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
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21.9万-3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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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标准

2

公司未依照本法第四
十条规定公示有关信
息或者不如实公示有
关信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五十一条　公司未依照本
法第四十条规定公示有关信息
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的，
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可
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一般适用情形：超出限期10个工作日以上
30个工作日以下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有列
举四类事项中的一项，但按要求改正的。

从轻 责令改正。

情节一般适用情形：超出限期30个工作日以上
60个工作日以下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有列
举四类事项中的两项，但按要求改正的。

一般 责令改正，可以处以1-3万元罚款。

情节一般适用情形：超出限期60个工作日以上
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超过列举四类事项中
的两项，但按要求改正的。

从重 责令改正，可以处以3-5万元罚款。

情节严重适用情形：超出限期10个工作日以上
30个工作日以下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有列
举四类事项中的一项，但拒不改正的。

从轻
责令改正，处以5-9.5万元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
3.7万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适用情形：超出限期30个工作日以上
60个工作日以下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有列
举四类事项中的两项，但拒不改正的。

一般
责令改正，处以9.5-15.5万元的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3.7-7.3万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适用情形：超出限期60个工作日以上
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超过列举四类事项中
的两项，但拒不改正的。

从重
责令改正，处以15.5-20万元的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7.3-10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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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标准

3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虚假出资，未交付或
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
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
财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五十二条 公司的发起人
、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
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
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
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以虚假出资或
者未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情节一般适用情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
资金额不满应出资金额的30%，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发起人虚假出资金额不满应出资金额的
10%，但按要求改正，但按要求改正的。

从轻
责令改正，可以处以5-9.5万元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1-2.2万元的罚款。

情节一般适用情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
资金额占应出资金额的30%以上不满50%，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虚假出资金额占应出资
金额的10%以上不满30%，但按要求改正的。

一般
责令改正，可以处以9.5-15.5万元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2.2-3.8万元的罚款。

情节一般适用情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
资金额占应出资金额的50%以上，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发起人虚假出资金额占应出资金额的30%
以上，但按要求改正的。

从重
责令改正，可以处以15.5-20万元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3.8-5万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适用情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
资金额不满应出资金额的30%，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发起人虚假出资金额不满应出资金额的
10%，但拒不改正的。

从轻
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5%-8%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5-6.5万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适用情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
资金额占应出资金额的30%以上不满50%，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虚假出资金额占应出资
金额的10%以上不满30%，但拒不改正的。

一般
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8%-12%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6.5-8.5万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适用情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
资金额占应出资金额的50%以上，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发起人虚假出资金额占应出资金额的30%
以上，但拒不改正的。

从重
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12%-15%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8.5-10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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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标准

4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在公司成立后，抽逃
其出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 公司的发起人
、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
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
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
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
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金额不满出资金额
30%，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抽逃出资金额不满出
资金额10%的。

从轻

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5%-8%的罚
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3万-11.1万元罚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金额占出资金额30%
以上不满50%，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抽逃出资金
额占出资金额10%以上不满30%的。

一般

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8%-12%的罚
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11.1万-21.9万元罚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金额占出资金额50%
以上，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抽逃出资金额占出
资金额30%以上。

从重

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12%-15%的
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21.9万-30万元罚款。

5

公司在合并、分立、
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
行清算时，不依照本
法规定通知或者公告
债权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五十五条 公司在合并、
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
清算时，不依照本法规定通知
或者公告债权人的，由公司登
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不按照规定通知或公告债权人，逾期60日以
内，或者情节轻微，积极改正，没有造成影响
的。

从轻 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1万-3.7万元罚款。

不按照规定通知或公告债权人，逾期60日以上
90日以下，或者造成他人利益损害的。

一般
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3.7万-7.3万元罚款
。

不按照规定通知或公告债权人，逾期90日以
上，或者造成他人利益严重损害的。

从重
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7.3万-1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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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标准

6

公司在进行清算时，
隐匿财产，对资产负
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
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
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
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五十六条 公司在进行清
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
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
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
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
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
者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
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对隐匿财产或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
不满清算财产30%的。

从轻

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
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5%-6.5%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1万-3.7万元罚款。

对隐匿财产或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
占清算财产30%以上不满60%的。

一般

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
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6.5%-8.5%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3.7万-7.3万元罚款。

对隐匿财产或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
占清算财产60%以上的。

从重

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
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8.5%-10%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7.3万-10万元罚款。

7

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
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
公司，而冒用有限责
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
公司名义的，或者未
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
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
司的分公司，而冒用
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
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名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五十九条 未依法登记为
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
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
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或者未
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
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而冒
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
公司的分公司名义的，由公司
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
缔，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经营额不满10万元的。 从轻
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可以处3万元以下
的罚款。

经营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的，未造成危
害后果的。

一般
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可以处3万-7万元
罚款。

经营额在30万元以上的，造成危害后果的。 从重
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可以处7万-10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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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标准

8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
更时，未依照本法规
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
的，由公司登记机关
责令限期登记，逾期
不登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公司登记
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法
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
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30个工作日以下的。 从轻 处以1万-3.7万元罚款。

逾期30-60个工作日的。 一般 处以3.7万-7.3万元罚款。

逾期60个工作日以上的。 从重 处以7.3万-10万元罚款。

9
外国公司违反本法规
定，擅自在中国境内
设立分支机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六十一条　外国公司违反
本法规定，擅自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由
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关
闭，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额不满30万元的。 从轻
责令改正或者关闭，可以并处5万-9.5万元
罚款。

经营额3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 一般
责令改正或者关闭，可以并处9.5万-15.5万
元罚款。

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从重
责令改正或者关闭，可以并处15.5万-20万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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